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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4618][bookmark: _Toc28473][bookmark: _Toc8911]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科学合理核定农业水价，完善农业用水定价机制，促进水资源节约、保护和合理利用，促进水利工程良性运行、水利事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以及《安徽省定价目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金安区定价权限范围内制定和调整农业水价的行为。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方法核定农业水价，坚持约束与激励并重、公平负担，发挥价格调节作用促进农业用水管理。
第三条 农业供水是指通过拦、蓄、引、提等水利工程设施向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水产养殖等提供农业生产用水。农业水价是指通过水利工程设施销售给农业生产的供水价格。
第四条 大中型灌区水价包括骨干工程水价和末级渠系工程水价，骨干工程指分支渠以上级别渠道（含分支渠）及配套建筑物，末级渠系工程指分支渠以下级别渠道及配套建筑物，并在分级基础上制定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水产养殖分类水价。
第五条 大中型灌区骨干工程水价由政府定价，末级渠系工程水价及大中型灌区以外的实行政府指导或协商定价。
[bookmark: _Toc28338][bookmark: _Toc22559][bookmark: _Toc1801][bookmark: _Toc23938]第六条 农业水价监管周期为5年。如监管周期内工程投资、供水量、成本等发生重大变化，可以提前校核调整。

第二章 准许收入的确定
第七条 供水管理单位的准许收入由准许成本、准许收益和税金构成。其中，按满足运行还贷需要制定农业水价的工程，准许收入原则上按照补偿水利工程运行维护费用和贷款本息确定。
第八条 准许成本包括固定资产折旧费、无形资产摊销费和运行维护费等，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按照《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等通过成本监审核定。
第九条 准许收益按可计提收益的供水有效资产乘以准许收益率计算确定。政府资本金注入形成的供水有效资产不计收益；社会资本投入形成的有效资产的准许收益率按照协议执行，且不超过《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
第十条 税金依据国家现行相关税法规定核定，严格兑现税费优惠政策。
第3章 [bookmark: _Toc29076][bookmark: _Toc32112][bookmark: _Toc1668][bookmark: _Toc4450] 价格制定和调整
第十一条 农业用水实行按量计价，一般以产权分界点或交水断面的计量水量作为计价点售水量。农业水价按供水业务准许收入除以计价点售水量确定。核定售水量调整与农业水价监管周期一致。
农业水价不含增值税，增值税根据实际执行税率另行计算。
第十二条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考虑供水成本、市场供求状况、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要求以及用户承受能力等，核定农业用水计量水价0.201元/m3。
第十三条 农业水价按照价格管理权限实行分级分类管理，核定大中型灌区骨干工程计量水价占总水价的66%，精准补贴后粮食作物骨干工程水价执行0.076元/m3，经济作物及水产养殖骨干工程水价执行0.091元/m3；大中型灌区末级渠系工程水价由村级用水组织根据政府指导价或协商确定。大中型灌区以外农业供水执行政府指导价或协商价。
第十四条 农业用水实行总量控制、定额管理、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计量界面不超过基数的，执行计量水价；超过基数的，实行分段累进加价，其中超过基数不足20%的，超过部分按照计量水价的120%计收水费；超过基数20%-50%的，超过部分按照计量水价150%计收水费；超过基数50%及其以上的，超过部分按照计量水价200%计收水费。
[bookmark: _Toc23284][bookmark: _Toc25370][bookmark: _Toc1130][bookmark: _Toc30889]第四章 定调价程序和信息公开
第十五条 供水管理单位可通过区水利局向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定调价建议，区水利局审核同意后，转报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定，经区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十六条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开展成本监审，其结果作为制定和调整农业水价的基本依据。
第十七条 供水管理单位应当配合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做好农业水价成本监审工作，如实提供生产经营及成本情况，并对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无正当理由拒绝、延迟提供相关资料，或者提供虚假资料的，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责令限期改正；故意瞒报、虚报相关信息并获得不当收益的，在下一次价格调整时进行追溯，视情采取降低准许收益率等措施。
第十八条 金安区政府制定和调整农业水价，并通过政府门户网站或其他形式向社会公开相关信息。
[bookmark: _Toc28106][bookmark: _Toc1498][bookmark: _Toc26177][bookmark: _Toc23990]第五章 水价执行
第十九条 供水管理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区发布的农业水价，实行农业水价公示制度。
第二十条 区水利局负责监督供水计量设施并定期进行率定、维护工作，主动向用户公开计量数据。计量单元内部用水量按照灌溉时长、实灌面积、作物类型等因素协商分摊。
第6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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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751][bookmark: _Toc8136][bookmark: _Toc16344][bookmark: _Toc22364][bookmark: _Toc6626][bookmark: _Toc4792]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水费收缴和使用，保证水利工程安全运行，保障供水管理单位和用水户合法权益，进一步促进节约用水和规范用水，结合金安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农业水费是指向农业生产供水产生的费用。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金安区农业用水户的水费收缴、水费使用管理。按照“年初预收、轮次核算、年底结算、多退少补，谁管理、谁使用”的原则，分级管理、规范使用。
第四条 各水文年型计量界面农业用水基数：丰水年（P<35%）水田基数150m3/亩、水浇地基数20m3/亩；平水年（35%≤P≤65%）水田基数233m3/亩、水浇地基数40m3/亩；枯水年（P>65%）水田基数350m3/亩、水浇地基数60m3/亩。
[bookmark: _Toc28843][bookmark: _Toc20948][bookmark: _Toc10501][bookmark: _Toc1032][bookmark: _Toc7546][bookmark: _Toc13527]第二章 收费标准
第五条 根据《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农业用水实行计量收费，精准补贴后粮食作物骨干工程水价执行0.076元/m3（补贴前粮食作物骨干工程水价0.132元/m3），经济作物及水产养殖骨干工程水价执行0.091元/m3（补贴前经济作物骨干工程水价0.158元/m3）；末级渠系工程水价由村级用水合作组织根据政府指导价或协商价执行。
第六条 农业水费实行计量收费，水费以村为单位核定分类灌溉面积、水量后，按以下标准执行：计量界面用水不超过基数的，执行计量水价；计量界面用水超过基数的，实行分段累进加价，其中超过基数不足20%的，超过部分按照计量水价的120%计收水费；超过基数20%-50%的，超过部分按照计量水价150%计收水费；超过基数50%及其以上的，超过部分按照计量水价200%计收水费。
[bookmark: _Toc28428][bookmark: _Toc5783][bookmark: _Toc30691][bookmark: _Toc18533][bookmark: _Toc15089][bookmark: _Toc28401]第三章 水费收缴
第七条 农业水费由区政府组织，统一收缴。乡（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和村民委员会负责辖区内农业水费收缴工作，村级用水合作组织完成农业水费收缴具体工作。
第八条 用水户应当按照规定的计量标准和水价标准按时缴纳农业水费。用户逾期不缴纳农业水费的，按照精准补贴前水价收缴，同时按照约定支付滞纳金，滞纳金按补贴前水费的5‰每日计算。弱势群体（残疾、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等）根据相关政策，可减免农业水费。
第九条 农业水费收缴要按照“年初预收、轮次核算、年终结算、多退少补”的方式进行，每年5月份按年度用水计划量预缴水费，轮次用水结束后按实际用水量及时核算农业水费，全年灌溉周期结束后，于12月底前根据当年水文年型完成结算，多退少补。
第十条 农业水费收缴实行分级管理，骨干工程水费由村级用水合作组织年初根据用水计划预缴，乡（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复核后缴纳至区财政局水费收缴专用账户，年底结算，多退少补；末级渠系工程水费由村级用水合作组织协商收缴，由村级用水合作组织在相关部门监督下使用，及时公开发布年度农业水费收缴信息。
[bookmark: _Toc6277][bookmark: _Toc24451][bookmark: _Toc22678][bookmark: _Toc2376][bookmark: _Toc4464][bookmark: _Toc13843]第四章 水费支出
第十一条 收缴的农业水费用于解缴原水费、骨干工程运维费、田间工程运维费以及村级用水合作组织相关支出等。
第十二条 骨干工程水费使用由供水管理单位提出申请，统一核算报区水利局，区水利局组织财政、发改、农业农村等部门统一核定，公示无异议后，区财政局统一拨付，账户年度结余资金可转下年使用；村级用水合作组织收缴的末级渠系工程水费，用于末级渠系工程管护。
第十三条 村级用水合作组织完成水费收缴工作，收缴水费计提工作经费支付村级用水合作组织放水员等费用。
第十四条 建立农业水费支出公示制度。村级用水合作组织落实“水量、水价、水费、收支”四公开制度，及时规范公开相关台账与文件。
第十五条 农业水费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设立专户收缴农业水费，专款专用，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截留、挤占或挪用等，严禁将农业水费用于平衡财政收支。
[bookmark: _Toc21534][bookmark: _Toc18619][bookmark: _Toc1874][bookmark: _Toc9702][bookmark: _Toc9790]第十六条 区直有关部门和乡（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按有关法律法规和部门工作职责对农业水费计收、上缴、使用、票据管理等进行监督、检查、审计，以加强农业水费收缴、管理、使用全过程监管，确保农业水费依规收缴、有效管理、规范使用。

第五章 职责与任务
第十七条 农业水费收缴工作在区政府领导下，乡（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和村级用水合作组织按照要求各负其责。农业水费收缴率作为区人民政府对乡（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考核的重要依据。
第十八条 区水利局是本行政区域内农业水费收缴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农业水费收缴工作方案，负责监督农业灌溉骨干工程运行管护考核、农业水费收缴与支付等工作。负责村级用水合作组织组建及管理。
第十九条 区发展和改革委负责水价管理和成本监审工作，听取定调价建议和逐步完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
第二十条 区财政局负责设立管理区级农业水费收缴账户，并对乡（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村农业水费收缴、使用及管理进行业务指导、专项检查。
第二十一条 区农业农村局会同区水利局共同推进农业水费收缴各项工作，会同乡（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做好末级渠系运行管护考核，考核结果作为末级渠系和高标准农田管护资金的补贴依据。
第二十二条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查处农业水价各类违规收费行为。
第二十三条 乡（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和村民委员会负责管理村级用水合作组织，并组织村级用水合作组织完成农业水费收缴工作；会同区农业农村局完成末级渠系运行管护考核。
第二十四条 村级用水合作组织是全区农业用水管理主体，具体负责农业水费的收缴与使用管理工作，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区融媒体中心做好农业水费收缴相关的宣传工作。
[bookmark: _Toc8891][bookmark: _Toc17185][bookmark: _Toc28571][bookmark: _Toc23739][bookmark: _Toc19421][bookmark: _Toc30677][bookmark: _Toc12601][bookmark: _Toc13084]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期限5年，区水利局会同区直有关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14810][bookmark: _Toc25091][bookmark: _Toc8525][bookmark: _Toc3458][bookmark: _Toc7160]金安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精准补贴和节水
[bookmark: _Toc28549][bookmark: _Toc16574][bookmark: _Toc23288]奖励办法
[bookmark: _Toc390][bookmark: _Toc12762][bookmark: _Toc12841][bookmark: _Toc13835][bookmark: _Toc7927]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六安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精准补贴及节水奖励办法》（财农〔2023〕458号）等要求，结合金安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应遵循“价补相宜、公开透明、促进节水、有利发展”的原则，综合考虑水利工程运行维护成本、价格水平、承受能力和财力状况等因素统筹安排。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金安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区域的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用水主体，主要指不同用水规模的用水户、用水合作组织以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供水管理单位主要指分支渠及以上工程管理单位及管护组织。
第五条 各水文年型计量界面农业用水基数：丰水年（P<35%）水田基数150m3/亩、水浇地基数20m3/亩；平水年（35%≤P≤65%）水田基数233m3/亩、水浇地基数40m3/亩；枯水年（P>65%）水田基数350m3/亩、水浇地基数60m3/亩。
[bookmark: _Toc19902][bookmark: _Toc14506][bookmark: _Toc28213][bookmark: _Toc7368][bookmark: _Toc23583]第二章 精准补贴
第六条 精准补贴对象为纳入全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农业用水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用水合作组织。
第七条 补贴标准根据执行水价与运行维护成本的差额确定，未按规定预缴纳水费的不补贴，补贴标准0.056元/m3。
第八条 精准补贴水量为相应水文年型计量界面农业用水基数内的实际用水量。
第九条 每年灌溉周期结束后，精准补贴由村级用水合作组织汇总上报，乡（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组织初审申报，区水利局会同区财政局审核公示后，区财政局拨付。
[bookmark: _Toc29165][bookmark: _Toc8012][bookmark: _Toc2374][bookmark: _Toc31139][bookmark: _Toc22006]第三章 节水奖励
第十条 节水奖励对象保证粮食不减产，并积极应用节水措施、节水技术的用水主体。
第十一条 节水奖励节水量为实际用水量与相应水文年型计量界面农业用水基数的差额，以执行水价和节水量为依据，按50%计算奖励金额。计算公式：奖励金额=执行水价×节水量×50%。
第十二条 每年灌溉周期结束后，节水奖励由村级用水合作组织汇总上报，乡（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组织初审申报，区水利局会同财政局、农业农村局审核公示后，区财政局拨付。
[bookmark: _Toc2599][bookmark: _Toc10664][bookmark: _Toc25516][bookmark: _Toc19772][bookmark: _Toc26210]第四章 资金筹集与管理
第十三条 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资金来源于金安区农村水利工程运行维护基金。其资金由市级及以上相关资金、区财政预算补贴资金、水权交易收入、水资源税费等组成。
第十四条 村级用水合作组织负责用水台账、精准补贴台账、节水奖励台账的建立、资金申请和发放及相关公示，乡（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负责初审申报，区水利局会同财政局、农业农村局审核公示后，区财政局拨付。
第十五条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资金接受纪委监委、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人民群众监督。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虚报、冒领、截留、挪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资金，违者追究相关责任。
第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有关国家机关处理。
（一）任何单位和个人虚报、冒领、截留、挪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资金等行为。
（二）在资金分配过程中，违反规定分配或使用资金，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
[bookmark: _Toc13365][bookmark: _Toc5419][bookmark: _Toc28921][bookmark: _Toc3282][bookmark: _Toc22309]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区财政局、区发改委、区水利局、区农业农村局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解释。


[bookmark: _Toc22937][bookmark: _Toc12684][bookmark: _Toc8472][bookmark: _Toc32425]金安区灌区工程运行管护办法
[bookmark: _Toc16426][bookmark: _Toc32323][bookmark: _Toc18318][bookmark: _Toc22896]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灌区水利工程的维修和管护，保障灌区灌排体系长效运行，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综合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农田水利条例》《水利工程管理考核办法》《安徽省淠史杭灌区管理条例》《安徽省农田建设工程管护规定》等，结合金安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金安区灌排工程运行、管理、养护等活动。本办法所称灌排工程，是指为防治旱、涝、渍等灾害，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修建的灌溉、排水等工程。主要包括：
（1） 水源工程：堰坝（含塘坝、拦水堰）、引水闸、提水泵站、抗旱井等。
（2） 输配水工程：灌溉渠系、配套建筑物，主要包括灌溉渠道、渡槽、节制闸、分水闸、泄洪闸等。
（3） 排水工程：排水闸站、排水沟及配套建筑物。
（4） 高效节水工程：管灌、喷灌、微灌等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第三条 建立健全政府主导，专业化、社会化管护骨干工程，村级用水合作组织会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合作社管护末级渠系工程的管护体系。
[bookmark: _Toc30792][bookmark: _Toc5837][bookmark: _Toc28190][bookmark: _Toc12722][bookmark: _Toc27378][bookmark: _Toc26933][bookmark: _Toc32021][bookmark: _Toc11528][bookmark: _Toc29721]第二章 管护职责与模式
[bookmark: _Toc14711]第四条 淠史杭灌区管理总局承担淠河总干渠、淠东干渠、瓦西干渠、木北分干渠、双河分干渠及配套建筑物运行管护职责；区水利局承担淠杭干渠、杭淠分干渠、支渠和分支渠及配套建筑物运行管护职责；区农业农村局承担末级渠系工程运行管护职责。
[bookmark: _Toc10455]第五条 依据工程权属性质及不同类型工程的特点采用分级多元运行管护模式。
[bookmark: _Toc22220]（一）淠河总干渠、淠东干渠、瓦西干渠、木北分干渠、双河分干渠及配套建筑物由淠史杭灌区管理总局专业化、社会化管护；
[bookmark: _Toc14863]（二）淠杭干渠、杭淠分干渠及支渠、分支渠及配套建筑物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第三方管护公司方式进行管护，实现社会化管护。其他中型灌区骨干工程可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或用水合作组织管护。
[bookmark: _Toc26007]（三）末级渠系（分支渠以下）工程由村级用水合作组织会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管护。
[bookmark: _Toc23495][bookmark: _Toc12164][bookmark: _Toc18061][bookmark: _Toc27831][bookmark: _Toc2891][bookmark: _Toc16031][bookmark: _Toc14850][bookmark: _Toc15881][bookmark: _Toc19706]第三章 管护内容与管护标准
[bookmark: _Toc23311]第六条 根据分级运行管护模式及工程的特点，明确工程运行管护标准。
[bookmark: _Toc7553]（一）淠河总干渠、淠东干渠、瓦西干渠、木北分干渠、双河分干渠及配套建筑物工程管护内容与管护标准，按照《淠史杭总局局直工程管理和维修养护任务清单（试行）》进行管理。
[bookmark: _Toc16391]（二）淠杭干渠、杭淠分干渠及支渠、分支渠及配套建筑物工程管护内容与管护标准：
（1）闸门、放水涵工程：闸门、启闭设备、止水设施及启闭机房等定期检修，保证设备完好、干净、无锈蚀、无变形，运转安全正常。建筑物周围无侧渗、翻砂、滑坡等现象，过水断面无阻水淤积，混凝土结构表面无明显裂缝、破损、侵蚀及严重碳化现象；
（2）泵站工程：启闭设备、机泵设备、动力设备、电气设备及附属设施定期检修，保证设备完好、运转安全正常；泵房屋内卫生清洁，门窗无损坏、无堆放无关杂物；
（3）灌排渠系：保持沟渠过水断面无坍坡、无淤积，无农作物种植、杂物杂树，保持沟渠外观整齐畅通；
（4）渠系建筑物：渡槽、倒虹吸、跌水、过路涵等配套建筑物完好，进、出口与上、下游渠道连接平顺，无坑洼、塌陷等现象；伸缩缝无破损、填料无流失现象；混凝土结构表面无明显裂缝、破损、侵蚀及碳化现象。
[bookmark: _Toc19067]（三）末级渠系工程管护内容与管护标准：
（1）末级渠系工程。渠道沿线管理范围内无灌木；渠系建筑物保持完好，闸门及启闭设备正常保养，开启灵活，渡槽无漏水，涵洞无堵塞；渠道无乱凿渠开口取水，无人为破坏现象，基本能按照灌区用水排水要求及时灌排水。保证各类泵站、渠道、排水沟、涵闸和渠系建筑物能够正常使用并且无安全隐患，满足规定的灌溉设计保证率和排涝标准。
（2）抗旱井、塘堰坝等。井台、井盖混凝土结构完好，表面无明显裂缝、破损、侵蚀及严重碳化现象；抗旱井安全设施齐全，井内无淤积；坝坡规整、环境整洁，塘无淤积，放水涵闸结构完好、启闭灵活等。
（3）高效节水灌溉工程。首部系统设备正常保养，设备损坏及时修复，保证能随时运行使用；泵房屋内卫生清洁，门窗无损坏、无堆放无关杂物；取水口正常清理，无杂物堵塞；泵房及水塔、水池等建筑物外围四周无灌木、杂草等。 
[bookmark: _Toc422][bookmark: _Toc9161][bookmark: _Toc32018][bookmark: _Toc1515][bookmark: _Toc29920][bookmark: _Toc20452][bookmark: _Toc1317][bookmark: _Toc29916][bookmark: _Toc3390]（4）泵站工程及配套建筑物。参照相应骨干工程执行。
第四章 经费筹措与管理
第七条 经费由收缴的水费和金安区农村水利工程运行维护基金等构成。
第八条 骨干工程运行管护费由财政局统一管理，考核后拨付至供水管理单位；末级渠系的运行管护经费按相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11531][bookmark: _Toc25801][bookmark: _Toc7079][bookmark: _Toc22982][bookmark: _Toc28045][bookmark: _Toc3560][bookmark: _Toc31627][bookmark: _Toc16396][bookmark: _Toc13493]第五章 监督与考核
第九条 按照《农田水利条例》《安徽省淠史杭灌区管理条例》，采取分级管理、分类考核。
[bookmark: _Toc17008]（一）淠河总干渠、淠东干渠、瓦西干渠、木北分干渠、双河分干渠及配套建筑物工程，由淠史杭灌区管理总局根据《省淠史杭灌区管理总局工程管理目标考核办法》进行考核。
[bookmark: _Toc24878]（二）淠杭干渠、杭淠分干渠及支渠、分支渠及配套建筑物由区水利局负责对管护主体进行监督考核。
[bookmark: _Toc10417]（三）末级渠系工程运行管护由区农业农村局会同乡（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对村级用水合作组织进行监督考核。
第十条 运行管护主体要建立经常性的自查、检查制度。要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的方法对灌区水利设施管护工作进行检查，具体办法由考核部门会同被考核主体共同研究制定，适时调整。
[bookmark: _Toc9176][bookmark: _Toc31268][bookmark: _Toc27909][bookmark: _Toc30306][bookmark: _Toc703][bookmark: _Toc19371][bookmark: _Toc1634][bookmark: _Toc71][bookmark: _Toc10607]第六章 责任追究
[bookmark: _Toc2430]    第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区水利局和农业农村局会同相关单位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补救措施；逾期不恢复原状或者采取补救措施的，依法依规处理。
（一）堆放阻碍蓄水、输水、排水的物体；
（二）建设妨碍蓄水、输水、排水的建筑物；
（三）侵占、损毁、拆除灌区水利工程；
（四）危害工程安全的建房、取土、种植等活动；
（五）向沟渠排放污水、倾倒垃圾以及其他废弃物的；
（六）擅自利用工程设施从事经营活动；
（七）从事其他影响农田水利工程安全和正常运行的活动。
[bookmark: _Toc20455][bookmark: _Toc9166][bookmark: _Toc31880][bookmark: _Toc1282][bookmark: _Toc14379][bookmark: _Toc22840][bookmark: _Toc17219][bookmark: _Toc6747][bookmark: _Toc28733]第七章 附则
[bookmark: _GoBack]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期限5年，区水利局、区农业农村局会同区直有关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25809][bookmark: _Toc7787][bookmark: _Toc20674][bookmark: _Toc17087][bookmark: _Toc32117][bookmark: _Toc32669][bookmark: _Toc19827][bookmark: _Toc32277][bookmark: _Toc31309]金安区农业用水管理办法
[bookmark: _Toc27524][bookmark: _Toc12306][bookmark: _Toc3579][bookmark: _Toc24329][bookmark: _Toc13781][bookmark: _Toc30270][bookmark: _Toc25490][bookmark: _Toc6892][bookmark: _Toc11770]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农业用水规范化管理，进一步提升农业用水调度管理水平，集约节约利用水资源，依据《安徽省抗旱条例》《安徽省淠史杭灌区管理条例》《淠史杭灌区管理总局水调度规程》《六安市淠史杭灌区抗旱灌溉调度机制》，结合金安区农业用水实际，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金安区范围内的各级渠道、分水口门及田间灌溉工程用水管理。
第三条 按照政府主导、分级负责、科学配水、统一调度、及时供水、有效量水的原则开展用水管理相关事项。
[bookmark: _Toc19199][bookmark: _Toc16364][bookmark: _Toc5703][bookmark: _Toc12899][bookmark: _Toc24527][bookmark: _Toc15238][bookmark: _Toc12621][bookmark: _Toc23847]第二章 管理体系
第四条 建立由区水利局统筹，乡（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村级用水合作组织广泛参与的农业用水管理体系。
第五条 区水利局负责全区农业用水计划制定、实施、协调、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 乡（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负责辖区内用水计划制定、申报、实施、协调、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 村级用水合作组织在乡（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的指导下负责辖区内用水计划制定、申报、实施、协调管理工作。
[bookmark: _Toc29526][bookmark: _Toc28378][bookmark: _Toc13063][bookmark: _Toc3897][bookmark: _Toc11159][bookmark: _Toc4943][bookmark: _Toc26593][bookmark: _Toc2266]第三章 用水计划
[bookmark: _Toc1351]    第八条 每年3月10日前，村级用水合作组织根据作物种植结构、种植面积、灌水定额、灌溉时间等因素会同用水户制定本村年度用水计划。
第九条 每年3月20日前，乡（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负责完成汇总、复核、协调、上报本地区年度用水计划等工作。
第十条 每年3月底前，区水利局按照先条（渠道）后块（行政单元）、条块结合批复全区各乡（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年度用水计划。
[bookmark: _Toc21011][bookmark: _Toc10595][bookmark: _Toc9246][bookmark: _Toc21326][bookmark: _Toc26511]第四章 灌溉调度
第十一条 各管理单位依据批复的年度用水计划和用水申请做好灌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第十二条 每轮灌溉前村级用水合作组织应提前3天申请用水，乡（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应提前2天申请用水，区水利局应提前1天申请用水计划。
第十三条 放水期间：
（一）淠史杭灌区管理总局负责淠河总干渠、淠东干渠、瓦西干渠、木北分干渠、双河分干渠及放水涵、进水闸等工程调度管理。
（二）区水利局负责乡（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间的用水协调工作。
（三）乡（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村级用水合作组织和社会管护组织现场负责支渠、分支渠及配套建筑物工程调度和用水协调。
（四）村级用水合作组织负责本村内用水协调。
第十四条 各级渠道用水应根据放水计划，明确续灌或轮灌安排，按照“水量包干、流量包段”，落实灌水用水各环节责任。各涵闸及放水口门等运行管理应有专人负责，“人跟水走”，控制供水流量和用水时间，灌溉完成后，及时关闭放水口门。
[bookmark: _Toc30348][bookmark: _Toc31780][bookmark: _Toc4531][bookmark: _Toc4468][bookmark: _Toc23651][bookmark: _Toc15929][bookmark: _Toc27247][bookmark: _Toc1927]第五章 综合管理
第十五条 农业灌溉用水应按照年初计划、轮次整理、年底汇总的要求及时开展计量工作形成用水管理台账、工程管护台账、精准奖补台账。供水管理单位编制年度农业用水总结报告，区水利局审核。
第十六条 各级政府应加强舆论宣传和政策指导，提高广大用水户节约用水和保护水利设施的意识；各级用水合作组织要加强宣传培训，完善灌溉调度机制，提升节水管理能力。
第十七条 全区各级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用水调度，严禁私自开闸放水、破坏水利设施。凡是蓄意破坏水利设施，私自开采地下水、取用地表水的情况，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bookmark: _Toc8768][bookmark: _Toc16245][bookmark: _Toc16687][bookmark: _Toc18680][bookmark: _Toc22861][bookmark: _Toc4251][bookmark: _Toc28074][bookmark: _Toc17436]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八条 特丰水年、特枯水年应服从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调度。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行，由区水利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32192][bookmark: _Toc27643][bookmark: _Toc18056][bookmark: _Toc3907][bookmark: _Toc32444][bookmark: _Toc15961]金安区农业用水权分配管理办法
[bookmark: _Toc27437]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农业基本用水需求，合理分配农业用水权，根据《关于推进用水权改革的指导意见》(水资管〔2022〕333号)等要求，结合金安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展农业用水权分配及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农业用水权指用于农业灌溉的水资源使用权。
第四条 农业用水权分配应当坚持严控水量、科学分配、同地同权、水随地走、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原则。
第五条 分配的用水权人为村民委员会和种植大户。
[bookmark: _Toc19854]第二章 农业用水权分配方法
第六条 农业用水权分配应结合区域内其他行业水权分配，以区域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相关河流水量分配成果及灌区的取水许可作为边界约束条件。
第七条 农业用水权分配水量根据灌溉制度、灌溉面积、作物种植结构等进行核定，核定水量应符合农业灌溉行业用水定额要求；并结合区域的河流水系、水库塘坝、农业供水工程等情况，将农业用水权分配水量细化分配至水源。
[bookmark: _Toc23394]第三章 农业用水权分配
第八条 农业用水权人应根据农业用水权分配成果，向区水利局申请农业用水权分配。区水利局负责用水权登记并发放用水权证。
第九条 农业用水权登记包括初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及延续登记。
用水权人首次申办用水权证的，应当申请初始登记。
用水权人因用水权证核准灌溉面积或取水工程措施发生变化的，应当申请变更登记。
用水权人因不再需要用水或无法取水的，应当申请注销登记。
用水权人因农业用水权证有效期满，应当申请延续登记。
第十条 农业用水权初始登记由用水权人提出申请，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复核，区水利局审核、公示，区水利局负责立卷归档并按要求录入“六安市金安区水权登记管理系统”。
第十一条 在初始登记申请时应提交下列材料:
（一）农业用水权初始登记申请表；
（二）申请人身份证明及经办人身份证明；
（三）取水工程的小水利工程产权确权的相关文件；
（四）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十二条 在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农业用水权变更或者注销登记申请表；
（二）已取得的水资源使用权证书；
（三）农业用水权变更时应提供土地流转或用水权交易等证明材料。
第十三条 在农业用水权证有效期届满，申请办理延续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农业用水权延续登记申请表；
（二）有效期内农业用水使用情况等；
第十四条 区水利局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并根据下列不同情形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规定形式的，予以受理;
（三）提交的材料不完备或者申请书内容填注不明的，通知申请人补正。
第十五条 农业用水权登记审核通过的，区水利局应在区政府网站予以公示；村民委员会应在乡（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和村民委员会予以公示，公示期限为5个工作日。
在公示期内，申请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对公告内容有异议的，可以在公示期限内向区水利局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交有关证据材料。区水利局自收到书面材料后，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查，并将复查结果书面通知当事人。
第十六条 符合本办法规定登记申请的，区水利局应在公示期满后起20日内，与农业用水权人签署农业用水权分配协议，发放农业用水权证。
农业用水权证应当包含下列内容：
（一）权利人的名称、机构代码、地址；
（二）水源类型、取水用途、灌溉面积、分配水量等；
（三）农业用水权编号、登记日期、有效期限以及延续变更情况。
农业用水权证错误、遗漏登记的的，农业用水权人应当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向区水利局申请更正或补办。
第十七条 农业用水权证有效期一般为5年，有效期届满后，农业用水权人可向水利局申请延续。
[bookmark: _Toc13362]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八条 《农业用水权证》《农业用水权分配协议》文本、以及相应表格文件等内容均由区水利局统一规定。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区水利局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bookmark: _Toc4601][bookmark: _Toc32588][bookmark: _Toc18292][bookmark: _Toc9596]金安区农业用水权交易管理办法
[bookmark: _Toc1844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鼓励和规范农业用水权交易，根据《关于组织开展深化农业用水权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办财务函〔2024〕144号）《用水权交易管理规则（试行）》《安徽省水权交易管理实施办法(暂行)》等有关规定，结合金安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业用水权交易指节约的农业用水权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在行业间、灌溉用水户间流转及政府农业用水权收储的行为。本办法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的农业用水权交易及其监督管理活动。
第三条 农业用水权交易应当坚持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遵循公开、公平、公正、便捷、有利于水资源优化配置和节约集约高效利用的原则。
第四条 区水利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业用水权交易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交易主体分为转让方和受让方。通过交易转让农业用水权的一方称转让方，取得用水权的一方称受让方。
[bookmark: _Toc12174]第二章 交易类型
第六条 农业用水权交易主要包括以下形式：
（一）行业间用水权交易：农业用水权转让到其他行业的用水权交易。
（二）灌溉用水户农业用水权交易：已明确农业用水权益的灌溉用水户或者用水组织之间的农业用水权交易。
（三）农业用水权收储：区水利局采取回购等方式对农业用水权进行收储。
第七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开展农业用水权交易：
（一）对公共利益、水生态环境或第三者利益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
（二）不符合产业政策或者列入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淘汰类的建设项目；
（三）不符合行业用水定额标准的建设项目；
（四）不具备监测计量条件的；
（五）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不得开展用水权交易的其他情形。
[bookmark: _Toc13297][bookmark: _Toc28602]第三章 交易方式
第八条 农业用水权交易原则上在全国水权交易系统进行。
第九条 平台交易可以采取协商和竞价等方式进行。
（一）当同一用水权交易标的只有一个符合条件的意向转让方和受让方时，由水权交易平台组织双方协商交易。
（二）当同一用水权交易标的有两个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或者转让方时，由水权交易平台组织以竞价的方式进行交易。
（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方式。
第十条 用水权交易应经区水利局审核同意后，通过全国水权交易系统平台提交申请，列明交易水量、期限、价格、水源类型等，提供农业用水权相关权属凭证、区水利局认可的允许开展交易的材料等。
[bookmark: _Toc13693][bookmark: _Toc12281]第四章 交易水量、价格和期限
第十一条 交易水量应充分考虑来水条件、水资源年际动态变化、节水水平等因素，不得超过分配和明晰给转让方的可用水量结余，不得挤占农田灌溉合理用水。
第十二条 交易价格由交易主体协商确定或通过竞价形成。具备相应能力机构的评估价可作为协商的基准价或挂牌价。用水权交易以“元/立方米”为计价单位。交易申报水量的最小变动计量为1立方米，交易申报价格的最小变动计量为0.001元人民币。
第十三条 交易期限应与水资源管理要求相衔接，一般不超出权属凭证等明确的有效期。
[bookmark: _Toc18602][bookmark: _Toc1644]第五章 用水权交割
第十四条 交易完成后30日内，交易双方应按规定向区水利局申请办理农业用水权变更或备案手续。
第十五条 交易期限超过1年的行业用水权交易应办理取水许可变更手续。
第十六条 交易期限超过1年的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应办理备案手续。
[bookmark: _Toc126][bookmark: _Toc19931]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七条 区水利局应采取询问核实、查阅资料、现场检查等措施，重点对取用水监测计量条件、实际用水状况等适时组织开展评估。不具备监测计量条件的，挤占农田灌溉合理用水的，以及用水效率不符合用水定额管理要求的，不得开展用水权交易。
第十八条 区水利局对交易监管情况应形成监管报告，按规定通过全国水权交易系统定期报送。
第十九条 区水利局应当于次年1月10日前向市水利局报送本行政区域上一年度用水权交易情况。
第二十条 区水利局对监管中发现的未经批准擅自转让用水权、弄虚作假、程序不规范、交易平台未按规定组织开展交易、交易后未按规定进行权属变更或备案等，按照管理权限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bookmark: _Toc22543][bookmark: _Toc26813]第七章 争议处置
第二十一条 交易主体之间发生有关农业用水权交易纠纷的，自行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可采取向区水利局提出调解申请、依法向区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方式解决。
协商、仲裁或判决结果应及时报告区水利局。
第二十二条 申请交易调解的，当事人应当提出书面调解申请。区水利局的调解意见，经当事人确认并在调解意见书上签章后生效。
第二十三条 发生有关农业用水权交易纠纷的，当事人均应当记录有关情况，以备查阅。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区水利局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1

